
【裁判字號】101,金,7

【裁判日期】1010608

【裁判案由】解任董事職務

【裁判全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金字第7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鄧雅仁律師

被　　　告　金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加仁

被　　　告　陳明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01年6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陳明福任職被告金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

     洲公司）董事期間，竟破壞證券市場交易秩序，操縱金洲

     公司等3家公司之股價，其情形如下：

 １、就操縱金洲公司股價部分：被告陳明福自民國96年2月14

     日起至同年4月14日止之查核期間（總計35個營業日），

     使用人頭帳戶進行大量集中且反覆之交易，共計買進金洲

     公司股票18,302千股，賣出19,997千股，約占該期間35個

     營業日之總成交量67,029千股之27.3％及29.83％。被告

     陳明福為操縱金洲公司股價，以連續高價買進之方式影響

     正常交易價格，甚至有收盤前10分鐘始下單交易而拉尾盤

     之不法情事存在。金洲公司股價因被告陳明福於前述期間

     內操縱股價行為，自96年2月14日收盤價每股新臺幣（下

     同）14.9元，上漲至96年4月14日收盤價每股27.6元，共

     計上漲12.7元，漲幅為85.23％；日平均成交量為1,915

     千股，較前1個月日平均量398千股增加381.16％。是被告

     陳明福利用上開大量集中且反覆之方式操縱金洲公司股價

     ，於高價出脫股票，合計不法獲取利益40,7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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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就操縱宏易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易公司）股價

     部分：被告陳明福自96年6月22日起至同年7月31日之查核

     期間（總計29個營業日），使用不知情人頭帳戶，進行大

     量集中且反覆下單交易，共計買進宏易公司220,365千股

     ，賣出19,28 5千股，約占該期間29個營業日總成交量之

     30.98％及29.3 4％。被告陳明福為操縱宏易公司股價，

     以連續高價買進之方式影響正常交易價格，甚至有收盤前

     10分鐘始下單交易而拉尾盤之不法情事存在。且被告陳明

     福以人頭證券帳  戶，進行相對成交，企圖製造交易活絡

     表象，該等相對成交數量占期間總成交量17.86％。宏易

     公司股價因被告陳明福於前述期間內操縱股價行為，股價

     自96年6月22日收盤價每股8.7元，上漲至96年7月31日收

     盤價每股15.45元，上漲6.75元，漲幅77.59％；日平均成

     交量為2,266千股，較前1個月均量266千股增加751.88％

     。是被告陳明福藉此高價出脫前述股票，合計不法獲取利

     益30,084,000元。

 ３、就操縱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聰泰公司）股價

     部分：被告陳明福自96年10月22日起至同年12月12日止之

     查核期間（總計38個營業日），利用人頭帳戶，進行大量

     集中且反覆下單交易，合計買進聰泰公司股票6,605千股

     ，賣出6,338千股，占該查核期間38個營業日總成交量17,

     655千股之37.41％及35.9％。被告陳明福為操縱聰泰公司

     股價，以連續高價買進之方式影響正常交易價格，甚至有

     收盤前10分鐘始下單交易而拉尾盤之不法情事存在；又以

     人頭證券帳戶，作成相對成交之虛偽交易，企圖製造交易

     活絡表象，該等相對成交數量占該期間總成交量之13.16

     ％。聰泰公司股價因被告陳明福於前述期間內操縱股價行

     為，股價自96年10月22日收盤價每股39.45元，上漲至96

     年12月12日收盤價每股53.20元，漲幅34.85％；日平均成

     交量464千股較前1個月日平均量114千股增加307.02％。

     是被告陳明福藉此高價出脫前述股票，合計不法獲取利益

     24,223,945元。

（二）被告陳明福身為金洲公司董事，竟為獲取個人不法利益，

     利用人頭帳戶炒作金洲公司之股價，造成金洲公司股價虛

     漲，侵害買進金洲公司股票而成為該公司股東之權益。除

     此之外，被告陳明福另操縱宏易公司、聰泰公司之股價，

     嚴重破壞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且不法所得利益合計超過

     9,000萬元。從而，被告陳明福於執行金洲公司董事職務

     時，違背其忠實義務並視私人利益為優先，無視公司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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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股東權益之維護，竟違背法令操縱股價，嚴重破壞證券

     市場之交易秩序，顯有不適宜擔任金洲公司董事之情，應

     予解任其董事職務。為此，爰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

（三）聲明：被告陳明福擔任被告金洲公司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以供本院參酌。

三、按新訂生效之法規，對於法規生效前「已發生事件」，原則

   上不得適用，是謂法律適用上之不溯既往原則。所謂「事件

   」，指符合特定法規構成要件之全部法律事實；所謂「發生

   」，指該全部法律事實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具體實現而言（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77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所謂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係指法律自其生效時起，以後所發生之事項，

   始有其適用，至其生效前所發生之事項，則不適用此法律。

   又如認其事項有溯及適用之必要者，即應於施行法中定為明

   文，方始有據，此乃基於法治國家法之安定性及既得權益信

   賴保護之要求（最高法院80年度台再字第7號裁判要旨、96

   年度台上字第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投保法第10條之1係

   於98年5月20日增訂，經行政院發布自98年8月1日施行，其

   第1項第2款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

   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

   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

   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其立法理

   由並說明：「……二增訂第一項保護機構得依規定為公司對

   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

   (一)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外界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

   東權益，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

   。(二)……公司法第二百條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規定，

   對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具有一定監督之功能，惟其規定之門檻

   仍高，且依公司法第二百條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須股東

   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而依司法實務見解，應以股東會曾提

   出解任董事提案之事由，而未經股東會決議將其解任為限，

   是如股東會無解任董事之提案，股東亦無從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不適任之董事。(三)參考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條及美國

   法精神就股東代位訴訟權並無持股比例之限制，我國股東訴

   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程序要件較前揭

   外國法制規定嚴格。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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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解任不適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以保障投資人權益，爰增

   訂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第十條第一項業務，

   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院裁

   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

   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可知

   上開投保法之規定乃舊法及公司法所無之創舉，賦與原告在

   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

   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得不受公司法

   第200條規定之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該董事或監察人之權。觀之投保法全文（該法未定有施行法

   、立法理由及98年8月31日公布之「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十條之一訴訟事件處理辦法」，均無另定得溯及適用之明文

   ，且因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無重大

   損害公司之行為或有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涉及實

   體問題，揆諸前揭說明，仍應適用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

   以兼顧交易安全，並符法治國家法之安定性及既得權益信賴

   保護之要求。準此，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不得適用於98年8

   月1日施行前已發生之事件，是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

   察人執行業務之行為，必須發生於98年8月1日後，原告始得

   以該董事或監察人有重大損害公司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該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

四、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姑且不論是否屬實，因原

   告主張被告陳明福操縱金洲公司、宏易公司、聰泰公司股價

   ，嚴重破壞證券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均係發生於96年間，

   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故

   不得適用於98年8月1日施行前已發生之事件，已如前述，則

   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以被告陳明福於

   96年間擔任金洲公司董事期間之事實，請求判決解任被告陳

   明福擔任金洲公司之董事職務，洵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

   被告陳明福擔任金洲公司董事職務應予解任，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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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秀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廖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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